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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物价局文件
关于我省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

的通知
辽价发〔2012〕63 号

省电力公司，各市物价局：

根据国家发改委《印发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

价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11]2617 号）的要求，

经价格听证会听证，并报请省政府同意，决定对我省居民生

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电量分档及电价。第一档月用电量 1８0 度及以下，

用电价格维持现行价格水平不变，即每度电价 0.50 元；第

二档月用电量为 1８1-280 度，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，每

度加价 0.05 元，即每度电价 0.55 元；第三档月用电量为 281

度及以上的电量，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，每度加价 0.30

元，即每度电价 0.80 元。

试行居民阶梯电价后，由省电力公司对全省城乡“低

保户”和农村“五保户”每户每月按现行电价标准 0.50 元，

分别给予 10 度免费电量，采取先收后返的办法，由省电力

公司配合省民政厅、财政厅制定具体返还办法并组织实施。

二、阶梯电价试行范围为实行“一户一表”的城乡居

民用户。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，一个房产证明对应

的住宅为一“户”。没有房产证明的，以供电企业为居民用

户安装的电表为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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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居民阶梯电价暂以年用电量为计算周期。具体办

法为：一年内累计用电量在 2１６0 度（1８0 度×12 个月）

及以内的，按第一档电价标准执行；年用电量累计高于２１

６0 度低于 3360 度（280 度×12 个月）的，按第二档电价标

准执行；年用电量累计超过 3360 度，在 3361 度及以上的，

按第三档电价执行。对于用户新报装用电、改变用电类别、

过户等情况，实际用电天数不足一年的，按实际使用月数计

算，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。

实施阶梯电价后，当前按月抄表并结算电费的方式不

变，当累计电量达到年度阶梯电价分档基数临界点后，即开

始实行阶梯加价。

四、对未实行“一户一表”的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

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（如学校等），暂不执行居民阶梯电价。

电价按此次分档电量价格的平均提价水平调整，每度提高

0.02 元。

五、对居民小区利用电能集中供暖的居民用户，生活

用电与供暖用电分表计量的（居民家中有两块电表的），供

暖表电量供暖期按合表居民用户电价执行，每度提高 0.02

元，生活用电按居民阶梯电价执行；生活用电与供暖用电未

分表计量的（居民家中只有一块电表的），供暖期全部用电

量按合表用户价格执行，非供暖期按居民阶梯电价执行。

六、考虑到实行峰谷分时电价比较复杂，加之更换电

表需要一定时间，为保证阶梯电价政策的平稳实施，我省居

民生活用电暂不实行峰谷分时电价，待充分调研论证，制定

具体实施方案后，再择机出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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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由于历史原因，我省还有少量转供电居民用户，

考虑到转供电的各种因素，暂不对转供电居民用户实行阶梯

电价。省电力公司要积极配合相关单位，在三年内将转供电

居民用户改造为“一户一表”用户，届时试行居民阶梯电价；

对三年内未改造的单位，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，按合表居

民用电价格标准执行。

八、省电力公司要为居民用户提供便捷、详细的电价、

电量、电费查询方法，在营业厅显著位置张贴宣传材料，在

用户购电时提供人工提示，指导或提醒用户合理购电，为居

民阶梯电价的平稳运行提供保障。要加快合表用户和转供电

用户的“一户一表”改造进程，“一户一表”改造过程中，

电网经营企业不得再向居民用户收取电表改造费用。

九、上述规定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的实际用电量开始

实施，今年居民阶梯电量按 6 个月的分档电量计算。

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，事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，

各级物价部门、供电部门要精心组织，周密安排，积极做好

宣传解释工作，落实好各项措施，确保我省阶梯电价政策顺

利实施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报告省局。

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


